
理学院学团组织学生干部考核办法 

（讨论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生干部“准入有标准、任命有文件、经

历有证明、表现有评定”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持续提升学团组织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创造力，激发广大学生干部工

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学院正式下文任命的各学团组织的干

部考核。学团组织包括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大学生科技协会、青

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艺术团、新媒体、传媒中心、易班工作站、心

理工作站、各年级团总支、一部六中心等，班级委员会委员、团支部

委员会委员不在此范围。 

第二章  考核原则 

第三条  学团组织的干部考核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 

（二）综合全面、奖罚分明 

第三章  考核流程 

第四条  学团组织的干部在每届任期内分别考核两次：中期考核

（一般于秋季学期末）和年度考核（一般于春季学期末）； 

第五条  具体流程如下： 

（一）由学院学生工作组牵头邀请学校各职能部处对口负责人、



各校级学团组织负责人、各年级学生代表等成立学团组织干部考核工

作组； 

（二）考核工作组发布考核工作通知； 

（三）学生干部根据岗位职责、工作目标、《理学院学团组织考

核指标体系》等如实提交考核期内履职情况工作总结进行个人自评，

并在学院网站或“理绘石大”公开展示、接收监督； 

（四）考核工作组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集上

下级意见并进行民主投票打分、综合考察； 

（五）考核工作组召开考核工作会，各学团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

述职汇报，工作组成员现场评议指导； 

（六）结合个人自评、综合考察意见和述职汇报三方面的情况，

由考核工作组确定考核结果，并予以公示后上报学院备案； 

第四章  考核结果及处理 

第六条  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其中“优秀”的比例不超过该学团组织全体学生干部的 30%，对于获

评校级先进奖励的学团组织“优秀”比例翻倍。考核结果的主要参考

条件如下： 

（一）优秀的主要条件为：政治思想先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对身边青年的思想引领有显著效果；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

纪；大局意识强烈，为人公道正派，作风过硬，群众基础扎实，积极

参加志愿服务；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能起到表率作用，综合测评成绩位

于专业前 30%；工作能力突出，出色完成工作任务，并取得显著成果； 



（二）良好的主要条件为：政治思想先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思想引领工作效果较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集体主

义观念较强，为人公道正派，群众基础扎实，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德

智体美劳各方面能起到表率作用，综合测评成绩位于专业前 50%；工

作能力较强，能够及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安排，并取得较好工作

成效； 

（三）合格的主要条件为：政治思想积极健康，思想引领工作效

果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集体主义观念强，为人公

道正派，有一定群众基础，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均

衡发展，综合测评成绩位于专业前 70%；能够完成工作任务，并取得

一定成效； 

（四）出现下述情况之一即判定为不合格：政治思想不端正；违

反校规校纪；奉献服务意识差，损害集体利益；以权谋私，生活工作

作风不正；群众基础差，同学反映意见大；任职期间学习成绩下滑明

显，出现欠学分现象；执行力差，不服从工作安排，不能及时完成工

作任务；出现其他不良行为表现等； 

第七条  考核结果与参评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

干部、优秀共青团员、团员评议、推优入党等评奖评优挂钩，相应处

理如下： 

（一）对考核为优秀的学生干部，团员评议直接认定为优秀，学

院召开全院学生干部大会予以颁发证书奖励进行表彰，并按照名额顺

序直接当选为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



团员等，同时报请学院直接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发展对象； 

（二）对考核为良好的学生干部，学院召开全院学生干部大会予

以表彰，并在各类评奖评优工作中享有优先考虑原则； 

（三）对考核为合格的学生干部，学院学生工作组对其进行诫勉

谈话，予以教育帮助； 

（四）对考核为不合格的学生干部，须免去任职，并重新组织选

举任命他人。 

第五章   附   则 

第八条  此前制定的有关工作制度，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 

第九条  本方案自颁布之日起试行，由理学院学生工作组负责解

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理学院学生工作组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       

 


